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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6                                证券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2020-022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公告暨前期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3 宗案件收到起诉书，2 宗二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新增诉讼案件金额 12.1 亿元，已判决案件的金额 6.04 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新增的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目

前暂无法判断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已判决案件，公司享有依法申诉的权利，在

履行相关款项支付义务后将受让案涉信托项目受益权，并取得相关信托项目权益，

后续将对信托资产预期损失予以审慎评估，合理计提相应损失准备，存在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一、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信信托”）收到三份起

诉书,可能涉及安信信托的给付义务。具体公告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涉诉余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61,210.83 已立案，审理阶段 

2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42,049.93 已立案，审理阶段 

3 海通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 17,635.96 已立案，审理阶段 

 

（一）涉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件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 2020年 4月 3日出具的两份《应诉通知书》：  

案件一的基本信息如下： 

（1）案号：（2020）沪 74民初 6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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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 

1.被告按照《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关于信托利益分配的相关约定，向原告支付

信托利益 600,456,889.02 元(暂计金额)。 

2.被告以未分配信托利益为基数，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计为 11,651,458.84

元。 

3.被告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向原告提供;(1)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起至实际提供日的每季度的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

保管人提交的保管报告:(2)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

用及收益情况表:(3)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起至实际提供日的每季度的底层资产清

单:(4)截至信托利益分配日 2019年 9月 26日的真实和准确的信托收益信息。 

4.本案诉论费用由被告承担。 

（4）起诉书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前期与被告分别签署了《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及

《循环投资申请书》，约定原告申购被告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申购金额为人民

币陆亿元整，到期后循环申购金额为陆亿元的信托单位。该循环投资到期后，原告

未再继续申请循环投资。但是，被告并未按照《信托合同》之约定，在原告所申购

信托单位对应的日期内将信托利益足额支付给原告。原告认为在信托计划存续期

间，被告怠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被告应在每季度向原告提

供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保管人提交的保管报告，在每

年度结束后提供年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并且在每季度

向原告提供底层资产清单，但被告一直未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充分披露，未向原告

提供截至信托利益分配日的信托收益信息，违反了信托文件项下受托人的义务。 

（5）诉讼判决及进展情况： 

已立案，审理阶段。 

 

案件二的基本信息如下： 

（1）案号：（2020）沪 74民初 6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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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 

1.被告按照《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关于信托利益分配的相关约定，向原告支付信

托利益 412,737,000 元(暂计金额)。 

2.被告以未分配信托利益为基数，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计为 7,762,282.56 元。 

3.披告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向原告提供: (1)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起至实际提供日的每季度的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

保管人提交的保管报告: (2)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

用及收益情况表; (3) 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起至实际提供日的每季度的底层资产清单: 

(4)截至信托利益分配日 2019 年 9 月 26 日的真实和准确的信托收益信息。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起诉书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前期与被告分别签署了《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及

《循环投资申请书》，约定原告申购被告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申购金额为人民

币肆亿元整，到期后循环申购金额为肆亿元的信托单位。该循环投资到期后，原告

未再继续申请循环投资。但是，被告并未按照《信托合同》之约定，在原告所申购

信托单位对应的日期内将信托利益足额支付给原告。原告认为在信托计划存续期

间，被告怠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被告应在每季度向原告提

供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保管人提交的保管报告，在每

年度结束后提供年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并且在每季

度向原告提供底层资产清单,但被告一直未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充分披露，未向原告

提供截至信托利益分配日的信托收益信息，违反了信托文件项下受托人的义务。 

（5）诉讼判决及进展情况： 

已立案，审理阶段。 

 

（二）涉及海通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案件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 2019年 9月 9日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1）案号：（2019）沪 74 民初 28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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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海通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 

1.被告向原告支付收益互换安排下的结算净值,金额为 23,860,681.54 美元; 

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利息，暂计为 1,319,524.52 美元); 

(以上两项诉请金额合计 25,180,206.06 美元，折合人民币 176,359,645.22 元)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以及后续发生的其它法律费用如律师费、公证认证费、保

全担保费等均由被告承担。 

（4）起诉书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4 年 6 月 13 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由原告或其关联方

同案外人甲或其关联方签署合伙协议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用于股权投资。同时,双方

还约定通过收益互换等安排将原告根据合伙协议享有的有限合伙人经济权益互换给

被告，以换取被告向原告支付财务费用以及被告在互换安排下需履行的其它义务。 

截至诉讼之日，原告未收到收益互换相关协议中约定相关款项,原告有权向被告

主张上述收益互换的结算净值,并主张相应的违约利息。 

二、前期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发布了《诉讼公告》（编号：临 2019-046 号），披露了

涉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宗案件（案号分别为：（2019）豫 01 民初 1554 号、

（2019）豫 01 民初 1555 号），近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述案件的二

审判决书,情况如下： 

1、（2019）豫 01民初 1554号案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2,082,811 元，由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 

2．（2019）豫 01民初 1555号案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805,474元，由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关于上述两宗案件，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判断是否申请再审。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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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增的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目前暂无法判断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已

判决案件，公司享有依法申诉的权利，在履行相关款项支付义务后将受让案涉信托

项目受益权，并取得相关信托项目权益，后续将对信托资产预期损失予以审慎评

估，合理计提相应损失准备，存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民事判决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